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調整 ｢紡織商登記方案 ｣的收費結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調整 ｢紡織商登記方案 ｣的收費結構的建議徵詢委員

的意見。  

背景  

2 .  為了推廣電子商貿、提高效率及減少用紙，政府自一九九七年起

推出政府電子貿易服務 (註 1 )。透過政府電子貿易服務平台，業界可以

電子方式向政府提交若干與貿易有關的政府文件，其中包括 ｢紡織商

登記方案 ｣下的紡織品通知書。在《 2 0 03 年進出口 (一般 ) (修訂 ) (第 2

號 )規 例 》 生 效 後 ， 以 電 子 方 式 提 交 該 方 案 下 的 紡 織 品 通 知 書 的 服

務，在二零零三年五月推出。  

3 .  ｢紡 織 商 登 記 方 案 ｣屬 於 豁 免 簽 發 許 可 證 的 計 劃 。 在 該 方案 下登

記的紡 織商 ，可 以就方 案涵 蓋的 紡織品 進口 及出 口付運 ，向 工業 貿

易署提 交紡 織品 通知書 ，以 代替 申請供 個別 托運 專用的 紡織 品許 可

證。在 二零 零五 年之前 ，該 方案 的涵蓋 範圍 主要 包括來 自任 何市 場

及輸往沒有對香港紡織品出口施加數量限制的市場的紡織品。  

                                                 

(註 1 )  政府電子貿易服務是一項前端服務，指以電子方式從貿易商及承運商收集資料、

核實有關資料，以及把資料傳送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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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隨着全球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取消紡織品配額，我們已經簡

化了就紡織品申請許可證的安排，為業界營造更有利的營商環境，但

同時亦維持所需的管制，確保香港的紡織及成衣產品出口符合香港的

產地來源規定。因此，我們已修訂 ｢紡織商登記方案 ｣的涵蓋範圍。  

5 .  在經簡化的管制制度下，“敏感”和“非敏感”市場訂有不同的

規定：  

( a )  敏感市場  — 所有輸往內 地或從內地進口 的紡織品，以及

輸往對內地紡織品出口實施保障措施或數量限制的主要經濟

體系 (即美國及歐盟 )的紡織品，必須領有供個別托運專用的

出口／進口許可證，或提交 ｢紡織商登記方案 ｣下的紡織品通

知書；以及  

( b )  非 敏 感 市 場  —  不 屬 於 上 文 ( a )項 所 述 的 進 口 及 出 口 紡 織

品，須領有綜合出口／進口許可證，或供個別托運專用的出

口／進口許可證。綜合許可證可用於付運多批貨物，而每批

貨物的付運數量不受限制。  

6 .  現時內地輸往主要市場的紡織及成衣產品受到配額限制。非法轉

運 該 類產 品以 規避 配 額限 制的 情況 仍 是主 要進 口經 濟 體系 關注 的問

題。由於香港鄰近內地，加上雙方的經濟緊密融合，香港必須密切監

察輸往敏感市場的紡織及成衣產品，並維持可靠的紡織品管制制度，

以防止有產品冒認為香港製造的產品以規避進口經濟體系的管制。鑑

於上述情況，我們認為起碼在二零零八年年底之前 (即美國現時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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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紡織及成衣產品施加的數量限制屆滿時 )，仍有需要保留 ｢紡織商登

記方案 ｣， 以便我們可以透過紡織品通知書所提供的托運貨物資料，

繼續監察涉及敏感市場的紡織及成衣產品的流動情況。  

7 .  就二零零八年之後是否需要繼續保留 ｢紡織商登記方案 ｣一事作出

檢討時，我們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全球紡織品貿易環境的轉變 (特

別是主要進口經濟體系會否繼續對內地紡織及成衣產品出口實施保障

措施或數量限制 )，以及香港紡織及製衣業屆時的發展情況。  

8 .  此外，政府亦因應 ｢紡織商登記方案 ｣的修訂涵蓋範圍，自二零零

五年一月起對方案的運作投入的人手及資源的轉變，以及推廣使用電

子服務的政策目標，就方案的收費結構進行成本檢討。  

在 ｢紡織商登記方案 ｣下實施不同收費的建議  

9 .  根據現行的收費結構， ｢紡織商登記方案 ｣下的登記紡織商須繳付

港幣  2 , 82 5 元的登記年費。此後他們可選擇以紙張或電子方式提交紡

織品通知書。目前，提交紙張或電子通知書的費用相同 (登記紡織商

如提交紙張形式的通知書，須向工業貿易署購買通知書表格，表格收

費為每份港幣 0 .5 元，以彌補印刷成本。至於電子通知書，電子服務

供應商就每份通知書收取港幣 0 .5 元的信息處理費用 )。因此，現行方

案下的收費結構沒有提供任何經濟誘因，鼓勵業界以電子方式提交通

知書。該方案的電子服務自推出後，約有 6 0 %的登記紡織商已登記使

用電子服務。然而，電子服務的實際使用率 (即以電子方式提交的紡

織品通知書比率 )仍然偏低 (僅為 12%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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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考慮到上述情況，我們建議推行新的收費結構，以鼓勵紡織商轉

用電子方式提交通知書。我們預期，此舉會提高紡織商提交及處理貿

易文件的效率。此外，這項措施與政府推行不同收費從而鼓勵業界轉

至無紙張的環境及工作流程的整體政策相符。  

1 1 .  新的 ｢紡織商登記方案 ｣收費結構建議如下：   

( a )  鑑於由二零零五年一月起 ｢紡織商登記方案 ｣的涵蓋範圍隨着

紡織品簽發許可證安排的簡化而有所修訂，投放在該方案的

人手及資源亦有所轉變，登記年費 (適用於該方案的所有登

記紡織商，不論使用何種模式提交紡織品通知書 )會由港幣

2 , 82 5 元調低至港幣 71 8 元。有關登記年費是用作支付處理

該方案的登記工作及處理紡織品通知書的費用 (不論通知書

是以電子或紙張方式提交 )；  

( b )  除了就每份紙張表格收取港幣 0 .5 元的印刷成本外，另就每

份紙張通知書增訂港幣 3 .8 元的費用。新增費用是用以支付

工業貿易署把紙張通知書所載的主要資料輸入電腦 (以便進

行資料編製和分析，從而監察涉及付運往敏感經濟體系的貨

物 )所需的成本；以及  

( c )  工業貿易署不會就電子通知書徵收任何費用，因為電腦系統

可直接記錄以電子方式提交的資料。服務供應商會繼續就電

子通知書徵收港幣 0 . 5 元的信息處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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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業界  

1 2 .  我們已就擬議的新收費結構徵詢紡織業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委員

會表示支持建議。此外，代表香港主要紡織及製衣業協會的香港紡織

業聯會亦表示支持建議。  

1 3 .  擬議的新收費結構對個別紡織商帶來的影響，將視乎他們提交的

紡織品通知書的數量和提交的模式而定。我們預期在新收費結構下，

大部分的登記紡織商均會支付較少費用。那些全以電子方式提交紡織

品通知書的登記紡織商，不論提交的通知書數量多寡，均會支付較少

費用。在新收費結構下，只有那些選擇以紙張方式提交大量紡織品通

知書的紡織商，才可能需要支付較高的費用。即使如此，假如該類紡

織商轉用電子方式提交部分的紡織品通知書，他們亦可以在新收費結

構下受惠。在新收費結構下，一名紡織商假如每年提交少於 55 0 張紙

張通知書，他並不需要支付較高的費用。而根據現有 20 05 年可獲取

的數據，我們粗略估計超過 9 0 %的紡織商每年提交少於 5 50 張通知

書。我們認為，擬議的新收費結構應能提供良好的誘因，鼓勵紡織商

轉用電子方式提交通知書。  

對財政的影響  

1 4 .  政府的政策是按收回成本準則釐定費用。工業貿易署署長在釐定

擬議的收費結構時，已考慮政府的一貫成本計算原則。新收費結構反

映處理紙張與電子通知書的成本差額，以及 ｢紡織商登記方案 ｣的修訂

涵蓋範圍。根據現行的收費結構，在該方案下登記的紡織商須繳付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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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2 , 82 5 元的登記年費。因此，政府在現行收費結構下所收到的實際

收入，主要受登記紡織商數目的影響。至於在推行新收費結構後所帶

來的實際收入，將會視乎登記紡織商數目、通知書涉及的交易量，以

及實際使用電子服務的比率而定。  

新收費結構的推行  

1 5 .  為落實推行擬議的新收費結構，我們需要修訂載有 ｢紡織商登記

方案 ｣現行登記年費的《進出口 (費用 )規例》 (第 6 0 B 章 )的附表。有關

的修訂 (就附屬法例的修訂 )須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如 本 文所 載的 建議 獲 委員 同意 ，我 們 會盡 快進 行所 需 的法 例修 訂工

作。  

 

工商及科技局  

工商科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